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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无形资产怎样计价、摊销？ 
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机架，应当以原价为准： 
一、受让的无形资产，应当以按照合理的价格实际支付的金额为原价； 
二、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，应当以开发过程中的实际支出额为原价； 
三、作为投资的无形资产，应当以和同（协议）规定的合理价格为原价。 
企业借款用于无形资产的受让、开发，在该项资产投入使用以前发生的利息，应当记

入无形资产的原价。 
无形资产的摊销，应当采用直线法计算。 
作为投资或者受让的无形资产，在合同（协议）中规定使用年限的，可以按照规定的

使用年限摊销；没有规定使用年限的，或者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，摊销期不能少于 10 年。 
 


